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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 依本校「學生修讀輔系辦法」第十二條之規定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 本學系學生自二年級起（轉學生自轉入第二年起）至最高修業年級（不包括主系延長修業年限），

其上學年學業成績總名次在全班前百分之五十者，得依規定申請修讀其他學系為輔系。 

三、  本校其他學系學生依前條規定，得申請修讀本學系為輔系。 

四、  選定本學系為輔系者，必需修滿本學系有機化學八學分、物理化學六學分、分析化學六學分及

無機化學六學分。 

五、 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，悉依本校「學生修讀輔系辦法」及有關規定辦理。 

六、  本要點經系務、院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。 
 

 


